
職位

 電郵

折扣%

※可供使用時間為星期一至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及下午二時至下午六時 總金額

 張

其他
自攜器材 （如適用） :

註：

場地確認通知：（由本局職員填寫）  

收據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款項：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團體蓋章：__________________活動負責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2865 2520     傳真：2527 3362     電郵：iov@avs.org.hk

場地用途：

請選擇使用設備：

 活動室2+3（40人）

 活動室1+2+3（100人）

 活動室3（15人）

折扣優惠 :  本局香港義工團「團體會員」            其他

地址：新界葵涌祖堯邨敬祖路 6號祖堯坊D座1樓D101 -102號

付款方式

 現金 （請直接交回本學院，切勿郵寄現金）

 劃線支票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支票抬頭請寫「義務工作發展局」）

 繳費靈   付款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付款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 月 / 年）

     ���➢ 商戶編號 6484      ➢ 輸入聯絡電話作為用戶編號       ➢ 按2 字：培訓費

 直接存入匯豐銀行戶口：002-478865-001 Agency for Volunteer Service

    （請於存款單或自動櫃員機單據上註明【場地使用團體名稱及聯絡電話】，並連同申請表格交回本學院）

不批核申請 （備註：                   ）批核申請

2.申請前請參閱活動場地使用守則。

3.必須於使用7個工作天前辦妥所有申請手續及繳付所需費用。

5.如申請獲接納，將接獲本學院場地確認通知以茲證明。

4.每次最少使用2小時，之後以每小時為計算單位，不足1小時亦當1小時計算。

本人謹此聲明本人在此表格自願填報的個人資料，均屬真確及最新資料。本人明白及同意此等資料將用於是項活動／服務之申請，如本人所提供的資料不足，義務工作

發展局可能無法處理此申請。

香港義工學院

活動場地使用申請表格

桌子 2呎X 6呎

使用團體資料 （請用正楷填寫） 

團體名稱
活動負責人姓名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傳真 

                                                                                                                       （如適用）  

日期

    本地學界或慈善團體（持R88） 其他註冊團體

 活動室1（ 60人）

團體性質

請選擇使用場地：

活動室
（座位數目以講座形式計算）

香港義工團「團體會員」編號

金額

（港元）

每小時費用

（港元）

使用總時數

（小時）
時間※

2020年10月30日修定

基本設備已包括1部LCD投影機及2支無線咪，只使用活動室3除外

先生/女士

（日間）                                                                           （手提電話）

椅子

1.本學院有權要求使用團體遞交註冊證明文件副本，以便處理申請。

 張
 張

 活動室2 （25人）

桌子 2呎X 4呎

聲明：

個人資料收集：

義務工作發展局可能使用你的個人資料以作通訊聯繫、數據分析及統計、籌款或活動推廣用途。倘若你不同意上述安排，請於以下方格內加上「✓」號。如欲查詢、更改

已遞交的個人資料或要求本局停止使用你的個人資料，請電郵至 iov@avs.org.hk或致電2865 2520與本局職員聯絡。

 本人不同意義務工作發展局使用我的個人資料作上述用途。

IOV-01 Dec 2019

本局使用
申請編號 : ____________________

收表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



2020年 1月 10日修定 

 

 

活動場地使用守則 
 

1. 所有獲批場地只限於申請團體使用，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共用或轉讓場地使用權。 
 
2. 場地的實際用途須與申請表格內列明之場地用途相符。 
 
3. 使用團體須於當天出示由本學院發出的「場地確認通知」，不得提早進場及延遲離開；交還場地

時間以全部人離開該場地為準。如超時 15 分鐘或以上將作 1 小時費用計。 
 
4. 場地使用費已包括基本設施，若使用團體需自行攜帶任何器材進入本學院範圍，請於申請時列

明。 
 

5. 使用團體須負責出席人士之安全，如於本學院場地內因舉辦的活動引致人身傷亡或財物損失，
本學院概不負責。 

 
6. 使用期間，場地設施如有損毀、破壞或遺失，使用團體須賠償本學院的損失。 
 
7. 未經本學院許可，請勿使用場地以外的空間進行活動，如走廊、大堂或其他活動室等。 
 
8. 未經本學院許可，請勿於場地內隨處擺放或張貼指示、通告或任何宣傳單張。 
 
9. 使用團體需控制活動聲量，請勿對他人造成滋擾。 
 
10. 本學院範圍一律禁止吸煙，請勿攜帶任何食物及飲品進入使用場地。 
 

11. 使用團體在使用場地後，須把所有設備放回原位，同時須保持場地清潔。 
 
12. 場地申請如於接納及繳款作實後取消使用，須以書面通知本學院，有關款項將按下列退還： 

取消預約通知期 退款百分比 

0 至 29 天 0% 

30 至 59 天 25% 

60 天或以上 50% 

 
13. 如於使用時段仍然懸掛 8 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本學院所有場地將

會關閉，直至有關信號除下後 3 小時重開。使用團體可申請更改使用日期，更改使用日期為三
個月內有效。 

 

14. 使用團體明白在使用場地期間，按地契條款只可作義務工作培訓及發展之用，並遵守香港特別行
政區之法例。如有任何違反的情況，本學院有權立即終止場地使用，並毋需賠償使用團體之任何
損失。 

 
15. 使用團體明白其沒有獲得場地的土地管有權。本學院與使用團體並沒有任何租賃關係。 

 

16. 本學院對場地的使用有最終決定權。 
 

香港義工學院 


